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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文件

校教字〔2021〕51号

南京航空航天大学
关于公布 2021 年实践教学建设项目立项名单

的通知

各学院及相关单位：

经个人申报、教学单位审核、学校组织专家评审，现确定“南

航—航天三院三十一所空天动力校企育人平台”等 118项为 2021

年实践教学建设项目，其中校企协同育人平台建设项目 6项、大

学生主题创新区建设项目 25项、企业“项目式”实习基地 40项、

大学生综合创新基地 8项、现代产业学院建设项目 4项、精品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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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课程项目 35项。项目建设期 2年，为保证项目顺利实施并取得

预期成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各项目负责人根据项目类别，按照相关立项要求和建设

标准,有目标、有计划地实施建设任务，学校将拨付首批建设经费。

二、2022年 10月，学校组织中期检查，对检查通过的项目，

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划拨建设经费。对检查未通过的项目，提请整

改或终止项目。

三、2023年 10月，学校将组织项目结题验收，对通过验收

的项目授予相关称号，并持续给予运行支持。

四、建设经费由各项目所属学院或负责单位统筹管理，项目

负责人负责实施。经费使用范围参照《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本科教

学改革与建设经费管理办法》(校教字〔2021〕2号)。

附件：1.2021年实践教学建设项目立项名单——校企协同育

人平台

2.2021年实践教学建设项目立项名单——大学生主题

创新区

3.2021年实践教学建设项目立项名单——企业“项目

式”实习基地

4.2021年实践教学建设项目立项名单——大学生综合

创新基地

5.2021年

教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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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2021年实践教学建设项目立项名单——精品企业课程

南京航空航天大学

2021年 10月 1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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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政办公室 2021年 10月 12日印发


